
资助年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资助类别：（□重点/□优秀/□启动）
武汉市创新人才开发资金项目任务书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承担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主管部门（区或市直部门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	项目名称
	

	执行期限
	年    月至      年    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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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联系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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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主要考核指标（主要技术指标：如专利、论文专著等；主要经济指标：如项目应用所形成的市场规模等；项目产生的其它指标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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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经费支出预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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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预算数（万元）
	科  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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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来源预算合计
	
	支出预算合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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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管理服务：
1、经费使用。创新资金专款专用，实行专项审计。资助经费可用于科研设备软件购置及修理、调研培训、协作交流、差旅、交通、通讯、专利申请、印刷、版面、咨询、劳务等。不得违反国家或本单位财务制度。

2、资助经费必须按时拨付给受资助对象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挪用、挤占。创新项目未实施的，不予拨付。受资助者不能正常开展工作或者资助经费使用不当，将视情况予以收回原资助经费。

3、绩效跟踪。受资助者及其所在单位要加强对项目的绩效跟踪，从受资助次年起，每年8月31日前，如实填报《武汉市创新人才开发资金项目进展及绩效跟踪调查表》，并经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审定后，提交市人社局，直至创新项目结题。无故不按时提交项目进展及绩效跟踪调查表的单位和个人，当年不得再次申报。

4、项目结题验收与绩效评估。受资助者需向所在单位和主管部门提交结题报告（含项目概述、完成情况、科研成果登记、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、项目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、经费决算情况等），并抄报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备案。

重点类创新项目，需组织2名以上同行专家，召开结题论证会进行验收，并向工作小组提交专家签署意见的验收报告。

5、创新项目没有结题，本人不得再次申报创新资金。获得创新资金后，累计超过2个以上项目没有结题的单位，本单位所有人员不得再次申报。

6、受资助者因各种原因不能完成资助项目研究工作的，按中途停止和撤销资助处理，收回资助经费。如所在单位有能力继续完成资助项目，应当向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说明情况，报经市社局同意后，可以继续使用资助经费。
7、受资助者在调动工作时，需将资助项目带到新单位继续研究的，须由原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经调入单位同意并签署意见，报请市人社局同意后，可以将节余经费划拨到新单位继续使用。
8、受资助者和所在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有义务接受市人社局、市财政局及其委托的中介机构进行的监督检查、绩效评估、审计等跟踪管理。

9、项目任务书文本一式四份，申报人、申报单位、主管部门、市人社局各执一份。
项目申报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承担单位（盖章）
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主管部门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签章）
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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